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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福音的盼望（三）：脫離律法的捆綁  羅七：1-25 

      「立志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，我真是苦啊！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

呢？」這是一個活在摩西律法之下的人內心的掙扎和呼求，律法有若一張無形的大網將神的

子民網羅其中，保羅在此宣告一個好消息，福音能救他們脫離律法的綑綁。 

       保羅先以一個婚姻的類比來說明脫離律法的途徑，在一般婚姻情況中，由於丈夫的死

亡，因此妻子可以自由地再嫁，死亡結束了受到約束的關係；一個人先前嫁給律法，如今，

藉著耶穌基督，這人與基督同死，死亡結束了他和律法的關係，因此他可以歸於基督。 

     「這樣，律法是罪嗎？絕對不是！」（七：7）「那麼，那善的是叫我死嗎？絕對不是！」 

（七：13），保羅以兩個「絕對不是」將七：7-25 分隔成兩個部分，第一個部分（七：7-12）

保羅所描述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猶太人在摩西律法下的經驗，保羅肯定律法是善的，然而

善的律法卻成為罪的工具，將人帶向死亡；第二個部分（七：13-25）保羅更詳細和生動地描

繪出人性的掙扎和挫折，罪住在屬於肉體的人裏面，在善惡的爭戰中，人雖然始終處於下方，

似乎完全絕望，其實不然，因為耶穌已經為相信祂的人帶來了希望。  

       保羅先審視以色列在律法之下的光景，再回顧他自己過去在律法之下的掙扎，他的結

論是，人在律法的權勢下無法自救，然而，感謝神！靠著主耶穌基督就能！ 

 

主題 

脫離律法綑綁的基督徒要在聖靈中服事主 

 

大綱 

（1）、與基督同死的人不再受到律法的綑綁（七：1-6）   

（2）、良善的律法成為罪的工具（七：7-12）            

（3）、在律法之下掙扎的人性沒有出路（七：13-25）     

  

問題討論 

 

一、七：1-3 保羅在這個有關婚姻的陳述中，他想要表達的一個原則是甚麼？七：4-6，他如

何使用這個婚姻的比喻來力勸他的弟兄們要脫離律法的綑綁，進入和基督的新關係中？在這

個新關係中，他的信仰生活和以前有甚麼不一樣？ 

       

 

二、七：7-25 這段經文中的「我們」以及「我」究竟是誰？ 

       

 

三、保羅如何肯定律法？參七：12、14、16、22。然而，根據保羅在七：7-13 的論述，良善

的律法為甚麼會變成罪和死的工具？參五：20，七：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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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保羅在七：14-25 這段經文中如何描述一個立志為善的人內心的掙扎？這裏所描述的光景

是一個未重生得救的人或是一個已重生得救的人？你的理由是甚麼？ 

       

 

五、誰能拯救這個在行善和行惡之間掙扎的人？這個被罪纏繞的人唯一的活路是甚麼？ 

      

 

六、你認為在七：7-25 這個段落中，保羅的論述最重要的目的是甚麼？ 

 

  

反思和應用 

（1）、你在信主之前，綑綁你的「權勢」是甚麼？換言之，曾經有很大的阻力攔阻你信耶穌

嗎？你如何做出切割？當你選擇耶穌的時候，你必須放棄甚麼？或釐清甚麼？為什麼這個「脫

離」的過程是必須的？ 

（2）、從以色列在摩西律法下的經驗來看，你是否認同人沒有自救的能力？由於罪的緣故，

沒有任何人能依靠自己達到神的標準，唯有依靠耶穌基督白白的恩典。 

（3）、不論保羅在這段經文中出現的「我」是誰？「我」的軟弱和掙扎代表了全人類的經驗，

你曾經在這樣的掙扎當中嗎？分享你的失敗和得勝。你得勝的關鍵是甚麼？ 

 

附註 

七：7-25 是旁白或插入語嗎？ 

七：7-25 這段經文從保羅論述的主要路線上岔開了！保羅主要的進展路線是從七：6b「在聖

靈新樣中的服事」來到第八章「在聖靈裏的生活」，保羅在此暫時離開了他的主題，用一大段

經文來處理律法和人性的關係。 

保羅堅決呼籲猶太人要脫離摩西律法綑綁，這樣的呼求對外邦人有甚麼意義？ 

外邦基督徒的「律法」是甚麼？參羅二：14-15。 

七：7-25 這段經文中的「我」究竟是誰？ 

在釋經歷史中出現四種看法：（1）、保羅是在描述自己的經歷，也是典型的一般人的經歷。 

（2）、初期教會將七：7-12 直接套用在亞當身上。（3）、以色列人在摩西律法下的景況。（4）、

不是特定的人，而是每一個普通的人。最好的解釋是保羅在描述他自己，以及以色列關於摩

西律法的經歷；V.7-13 敘述以色列全體的經歷，保羅自己參與在以色列全體之中。V.14-25 更

多個人自傳性質，保羅描述他自己與他的同胞的經歷結合。 

如何解釋七：9-10a？ 

保羅一貫的教導是，摩西律法的賜下使以色列的情況惡化，而不是更好，此處暗指律法被賜

給以色列人。這裏的「我」最好的解釋是以色列全體，雖然在律法來到之前，「我」就已經被

定罪，但是誡命的來到使得罪更活躍起來，更確定了「我」的死，更確定了「我」要完全為

我的罪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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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：14-25 描述的是一個未重生之人的經驗或是一個已經重生之人的經驗？ 

一個重生之人的經驗：基督徒信仰生活當中的爭戰，因為基督徒雖然已經脫離了罪的權勢，

但直到基督再來之時都仍然活在「死的身體」之中，受到罪的影響，不斷有掙扎。 

一個未重生之人的經驗：在整段經文中的「我」都是「憑己力」在爭戰，這個「我」是在「罪

的權勢下」，而信徒已經從罪的權勢下得到釋放，保羅不否認信徒在今生將不斷與罪爭戰，然

而這段經文所描述的不只是與罪爭戰，而是被罪打敗，這更是一個未重生之人的寫照。 

 

 

  

 


